
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2026 年第二次会议书面审核意见

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

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在江西

省南昌市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到独董 3 人，实到独董

3 人。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、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上市

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”）、

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公司已召开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对《关于〈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〉及其

摘要的议案》《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加期审计报告、备考审阅报告

的议案》《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加期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》《关于

本次重组评估机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、评估方法与评估目

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》等议案进行审议，形成审核意

见如下：

1、基于本次重组审计基准日更新为 2025 年 10 月 31 日，公司根

据《证券法》《重组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

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更新审计基准日后的审计报告和审阅报

告对《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进

行了修改和更新，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我们同意该报告书（草案）

（修订稿）及其摘要的内容。

2、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、审阅报告的有效期已经届满，

为本次重组之目的，根据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华兴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加期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，我们

认可并批准上述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。

3、因本次重组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有效期截止日期为 2026 年

4 月 30 日，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验证标的资产价值

是否发生不利变化，金证（上海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

证评估”）以 2025 年 10 月 31 日为加期评估基准日，对本次重组标

的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，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，加期评估结果仅为

验证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4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未发生减值，不涉及

调整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及交易对价，亦不涉及变更本次交易方

案。上述加期资产评估报告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4、金证评估根据公司委托，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进行了加期评

估，并出具了加期评估报告。金证评估具有独立性，评估假设前提合

理，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，金证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

估结论合理，评估定价公允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

利益。

综上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，并同意将本次重组涉及的相

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202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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